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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耳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耳机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并描述了对应的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包括量化目的与范围、

清单分析、影响评价、结果解释、碳足迹报告、碳足迹声明等。

本文件适用于耳机产品的碳足迹量化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025 环境标志和声明 Ⅲ型环境声明 原则和程序

GB/T 24040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GB/T 24067—2024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025、GB/T 24040、GB/T 24044、GB/T 24067、GB/T 321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

用于本文件。

3.1

耳机 headphones

能实现声电信号转换的语音通信用组合件，通常包括一个耳机部分与一个传声器部分。

4 量化目的与范围

4.1 量化目的

通过量化耳机产品生命周期或选定部分生命周期阶段的所有显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以二

氧化碳当量表示），客观分析耳机产品对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以及在不同阶段、不同过程对产品碳足

迹的贡献比例。

开展耳机产品碳足迹量化的目的包括但不限于：

a) 评价产品对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

b) 用于生产者与上下游供应链或消费者之间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沟通、绿色供应链管理；

c) 用于生产者降低产品碳足迹的设计与改进。

4.2 量化范围

4.2.1 产品描述

耳机产品描述使用户明确地识别产品，应包括但不限于：

a) 产品名称及型号；

b) 产品的示意图；

c) 产品的主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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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产品的主要性能和技术参数；

e) 产品符合相关质量标准的证明文件；

f) 产品包装信息。

4.2.2 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

4.2.2.1 功能单位

当量化耳机产品碳足迹时，应使用“1副耳机”作为功能单位，同时应涵盖：

a) 产品类型；

b) 主要性能指标和规格参数，包括但不限于：

1） 扬声器灵敏度；

2） 频率响应范围；

3） 麦克风灵敏度。

c) 参考使用寿命。
示例：1副扬声器灵敏度为 128dB±3dB，频率响应范围为 20Hz-20kHz，麦克风灵敏度为-38dBV/Pa，参考使用寿命

为 4a，具备传声与通话功能的耳塞式蓝牙降噪耳机。

4.2.2.2 声明单位

当量化耳机产品部分碳足迹时，应使用“1副耳机”作为声明单位，同时应涵盖耳机产品主要性能

指标和规格参数。
示例：1副扬声器灵敏度为 128±3dB的耳塞式蓝牙降噪耳机。

4.2.3 系统边界

4.2.3.1 通则

耳机产品碳足迹量化系统边界见图 1，当量化产品碳足迹时，系统边界应选取图中列出的全部阶段

（A~E）；当量化产品部分碳足迹时，系统边界应选取阶段（A~B）、（A~C）或（A~D）。量化活动

应包括所选取各个阶段中对产品碳足迹或产品部分碳足迹有显著贡献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

其中产品碳足迹和产品部分碳足迹不应包括碳抵消。

图 1 耳机产品碳足迹量化系统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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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原料获取阶段

耳机产品原料获取阶段（A）从自然界材料提取时开始，到达耳机产品生产工厂时结束，应包括但

不限于：

a) 基础原材料采集与提取；

b) 基础原材料加工（包括原生材料及再生材料）；

c) 电子元器件、零部件、组件、配件、包装等原料生产；

d) 原料运输。

4.2.3.3 生产阶段

耳机产品生产阶段（B）从产品原料进入工厂开始，到最终产品离开工厂结束，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组装和装配；

b) 测试和包装；

c) 产品及中间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运输；

d) 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运输与处理处置、污染物的处理处置。

4.2.3.4 运输（交付）阶段

耳机产品运输（交付）阶段（C）从最终产品离开工厂开始，到产品使用者得到产品结束，应包括

但不限于：

a) 工厂、仓库、销售地点、使用者间的各类运输，包括空运、船运、公路运输、铁路运输；

b) 产品仓储。

4.2.3.5 使用阶段

耳机产品使用阶段（D）从使用者得到产品开始，到产品废弃时结束，应包括但不限于：

a) 产品使用；

b) 产品维护。

4.2.3.6 生命末期阶段

耳机产品生命周期末期阶段（E）从产品废弃后的收集开始，到产品回归自然或被分配到另一种产

品的生命周期为止，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废弃耳机的收集与运输；

b) 废弃耳机的处理；

c) 废弃耳机的处置。

4.2.3.7 取舍准则

所涉及的物质（能量）数据的取舍应遵守下列准则：

a) 耳机产品内置软件的开发过程能源消耗忽略，其余的能源输入均列出；

b) 列出主要的原辅料，若符合以下要求则忽略：

1） 忽略的单项物质（能量）流或单元过程对产品碳足迹的贡献均不超过 1%；

2） 所有忽略的物质（能量）流与单元过程对产品碳足迹贡献总和不超过 5%，且在碳足迹报

告中予以说明。

c) 道路与基础设施、各工序的设备生产制造过程、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耗和排放，均忽

略。

5 清单分析

5.1 数据收集

5.1.1 各阶段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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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边界内开展各单元过程的数据收集，数据种类和数据类型符合表 1的要求，所有收集的数据

的获得方式和来源均应予以说明并记录。其中初级数据收集参照附录 A中表 A.1开展。

表 1 数据收集要求

所属阶段 数据种类 数据类型

原料获取阶段

（A）

符合 5.1.3 要求的实际供应链生产的原料碳足迹结果或原料（如元器件、

零部件、组件、配件、包装等）和原材料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宜使用现场数据

原料的消耗量 应使用现场数据

原料到耳机产品生产工厂的运输量、运输距离、运输方式 应使用现场数据

不同运输方式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生产阶段（B）

生产工艺的温室气体直接排放量 应使用现场数据

电力、柴油、天然气等能源（含厂内运输）的消耗量 应使用现场数据

生产阶段所需化石燃料的运输量、运输距离、运输方式 应使用现场数据

污染物、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处理处置方式、运输距离、运输方式 应使用现场数据

电力、柴油、天然气等能源获取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柴油、天然气等能源燃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污染物、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不同运输方式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运输（交付）阶

段（C）

产品运输（交付）过程能源与物料的消耗量 可使用次级数据

产品运输至使用者所在地的运输距离与运输方式 宜使用现场数据

能源获取阶段、不同运输方式、物料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使用阶段（D）

维护过程能源与物料的消耗量 宜使用现场数据

产品使用能耗、时数和寿命 宜使用现场数据

物料到维护点的运输量、运输距离、运输方式 宜使用现场数据

能源获取阶段、不同运输方式、物料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生命末期阶段

（E）

废弃产品运输至处理/处置地的运输量、运输距离、运输方式 宜使用初级数据

废弃产品处理过程能源与物料的消耗量 宜使用初级数据

废弃产品在不同处理处置方式下的重量 宜使用初级数据

废弃产品在不同处理处置方式下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能源获取阶段、不同运输方式、物料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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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使用情景

耳机产品碳足迹量化范围（见4.2）包括使用阶段（D）时，应在报告中具体说明产品使用者和产品

使用情景。产品使用寿命信息应包括预期使用条件和产品相关功能并可验证。使用情景应代表选定市场

的实际使用情况。

耳机产品在参考使用寿命内的耗电量由制造商或者使用方提供，并给出不同使用模式的时间分布模

型及相应证据材料。在没有其他证明的情况下，可假设耳机使用年限为 3a，其中关闭状态时间占比为

85%，运行状态时间占比为 15%。耳机产品耗电量计算见式（1）：

�� � （�� � �� � �� � ��） � � � �th�
����

…………………………（1）
式中：

�� —— 耳机产品在参考使用寿命期间的总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 —— 耳机关闭状态功耗，单位为瓦特（W）；

�� —— 耳机关闭状态时间所占比例，单位为百分率（%）；

�� —— 耳机运行状态功耗，单位为瓦特（W）；

�� —— 耳机运行状态时间所占比例，单位为百分率（%）；

� —— 产品使用年限，单位为年（a）。

5.1.3 数据质量要求

5.1.3.1 初级数据的质量要求包括：

a) 完整性。初级数据宜采集企业最近一个自然年内的生产统计数据；根据输入输出的选择准则

的要求，检查是否有缺失的过程、消耗和排放；

b) 准确性。初级数据中的能源、原料消耗数据应来自企业的实际生产统计记录。环境排放数据

优先选择相关的环境监测报告，或由排污因子或物料平衡公式计算获得。所有初级数据均应

转换为以功能单位为基准，且应详细记录相关的原始数据、数据来源、计算过程等；

c) 一致性。初级数据采集时同类数据应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处理规则等。

5.1.3.2 次级数据的质量要求包括：

a) 代表性。优先选择企业的原料供应商提供的符合 GB/T 24044 或 GB/T 24067 要求的、经第三

方独立验证的上游产品碳足迹/生命周期评价报告中的数据。若无，优先选择代表同一地理区

域的公开产品碳足迹/生命周期评价数据，数据的参考年限应优先选择近 3年；在没有符合要

求的国内数据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国外同类技术数据作为次级数据；

b) 完整性。次级数据应完整覆盖系统边界中除初级数据外所有的阶段与过程，并应包含系统边

界内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信息；

c) 一致性。同一机构对同类产品次级数据的选择应保持一致。

5.1.4 数据库的选用

5.1.4.1 数据库的选择应遵守:
a) 完整性。数据库涵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规定的温室气体种类；

b) 透明性。数据库有公开的数据库指南，用于说明数据库开发的方法。此外，数据库的每个数

据集有完整的文档，包括模型完整性、数据代表性、数据来源和同行评审意见。

5.1.4.2 产品碳足迹核算过程中的数据库选用，应遵守：

a) 首先选取本地化生命周期评价或碳足迹数据库中代表中国区域的次级数据；

b) 其次选取国外商业化数据库中标识为中国区域代表性的次级数据；

c) 最后选取国外商业化数据库中标识为全球代表性的次级数据。

5.2 数据审定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应对数据的有效性进行检查，以确认数据质量要求符合 5.1.3的规定。

数据确认可通过建立质量平衡、能量平衡或排放因子的比较分析或其他适当的方法。

5.3 数据与单元过程和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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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单元过程都应确定一个合适的流。单元过程中定量的输入和输出数据应以和该流的关系为

依据来进行计算。

以流程图和各单元过程间的流为基础，所有单元过程的流都与基准流建立联系。计算应以功能单位

或声明单位为基础得出系统中所有的输入和输出数据。

在产品系统中，合并输入输出数据时宜慎重，合并程度应与研究目的保持一致。如需更详细的合

并原则，宜在目的和范围的确定阶段加以说明，或在之后的影响评价阶段进行说明。
注：如需开展产品碳足迹的地理范围分析时，将相关单元过程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关联。

5.4 系统边界调整

基于产品碳足迹量化工作需要不断迭代的特性，应根据由敏感性分析所判定的重要性来决定数据的

取舍。初始系统边界应根据目的和范围确定阶段所规定的取舍准则进行调整。应在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

中记录调整过程和敏感性分析结果。基于敏感性分析的系统边界调整可导致：

a) 排除被判定为不具有显著性影响的生命周期阶段或单元过程；

b) 排除对产品碳足迹研究结果不具有显著性影响的输入和输出数据；

c) 纳入具有显著性影响的新单元过程、输入和输出。

5.5 数据分配

5.5.1 耳机产品进行碳足迹评价涉及分配时，应符合 GB/T 24044—2008中 4.3.4的要求。对包含多个

产品的系统时，宜避免分配。若分配无法避免：

a) 应使用物理关系进行分配；

b) 若无法建立物理关系，宜根据经济价值或其他关系进行分配，所有分配方式需提供所使用分

配关系的依据及计算说明。
注：物理关系包括数量、重量、工时等。

5.5.2 针对不同情况下的具体分配方法：

a) 对产出多种产品（包括副产品）的同一单元过程（如同一生产线），应采用该单元过程或生

产线的产品产量进行分配；

b) 对公共设施能源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在划分单元过程的时候应确保各单元过程输入能

源和资源可以计量。如不可单独计量，则应根据该单元过程生产产品产量占全厂产品总产量

的比例进行分配；

c) 对废水和固体废物处理过程（包括委外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应根据该单元过程生产产品

产量占全厂产品总产量的比例进行分配。

5.5.3 耳机产品碳足迹量化范围（见 4.2）包括生命周期末期阶段（E）时，若涉及回收处理的分配，

参照 GB/T 24067—2024附录 D。

5.6 特定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处理

特定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应符合 GB/T 24067—2024中 6.4.9的要求，其中温室气体清除量应在

报告中解释说明。

5.7 记录与保存

耳机产品碳足迹核算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系统边界、单元过程、排放因子、活动数据来源、

原材料的识别、分配的依据、关于排除的说明等，应至少保存 3年。

6 影响评价

6.1 产品碳足迹或产品部分碳足迹核算

在数据收集与确认完成后，将现场数据和非现场数据折算为统一的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在使用功

能单位或声明单位进行耳机产品碳足迹核算时，按公式（2）计算：

�′��′� � �（�t��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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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FPGHG —— 产品碳足迹或产品部分碳足迹，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功能单位或声明单

位；

GWPi —— 第 i 类温室气体的 GWP 值，采用 IPCC 给出的 100aGWP 值，见表 B.1；

CFPi —— 每功能单位产品或声明单位产品在系统边界内的第 i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

位为千克（kg）。

其中，每功能单位产品或声明单位产品在系统边界内的第 i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公式（3）计算：

�′�� � �′��t� � �′��t�� �′��t� � �′��t� � �′��t�………………………（3）
式中：

CFPA,i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在原料获取阶段的第 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

（kg）；

CFPB,i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在生产阶段的第 i 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

CFPC,i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在运输（交付）阶段的第 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

千克（kg）；

CFPD,i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在使用阶段的第 i 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

CFPE,i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在生命末期阶段的第 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

（kg）。

其中，每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在原料获取阶段、生产阶段、运输（交付）阶段、使用阶段、生命末

期阶段的第 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4）~（8）计算。若涉及电力碳足迹因子参见表 B.2。

6.2 原料获取阶段

耳机产品原料获取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4）计算：

�′��t� � � � ��t� � ��′�t�t��� � � � � ��t� � ��t�t� � ��′�t���� ………………（4）
式中：

CFPA,i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在原料获取阶段的第 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

（kg）；

M1,j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第 j种原料的消耗量，单位视原料的种类而定；

CEF1,i,j —— 实际供应链生产的单位第 j 种原料的第 i种温室气体排放量，或第 j 种原料的第

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视原料的种类而定；

D1,j,k —— 第 j 种原料的第 k 种运输方式的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TEFi,k —— 第k种运输方式的第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吨每千米[kg/(t•km)]。

6.3 生产阶段

耳机产品生产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5）进行计算：

�′��t� � � � ��t� � ��′�t�t��� � i j k ��t� � ��t�t� � ��′�t���� � i j �′��t�t� � ��h�t� � �′�t�t�t���� �

i��� ……………………………………………………………………………………………………………（5）
式中：

CFPB,i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在生产阶段的第 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

M2,j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第 j种能源的消耗量或污染物、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

量，单位视能源、污染物、固体废物种类而定；

CEF2,i,j —— 第 j种能源生产或污染物、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的第 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

视能源、污染物、固体废物种类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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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j,k —— 第 j种能源或污染物或固体废物第 k种运输方式的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TEFi,k —— 第 k种运输方式的第 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吨每千米[kg/(t•km)]；

′��t�t�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第 j种化石燃料的第 k种燃烧方式对应的消耗量，单

位视燃料种类而定；

��h�t� —— 第 j种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单位视燃料种类而定；

�′�t�t�t� —— 第 j种化石燃料的第 k种燃烧方式对应的第 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

每吉焦（kg/GJ）；

�� —— 产品生产阶段由非燃料燃烧来源造成的第 i种温室气体的过程排放，单位为千

克（kg）。

6.4 运输（交付）阶段

耳机产品运输（交付）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6）计算：

�′��t� � � � ��t� � ��′�t�t��� � � � � ��t� � ��t�t� � ��′�t���� ……………（6）
式中：

M3,j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运输（交付）阶段第 j 种能源或物料的消耗量，单位

视能源或物料种类而定；

CEF3,i,j —— 第 j种能源或物料的第 i 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视能源或物料种类而定；

D3,j,k —— 第 j种产品或能源第 k种运输方式的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TEFi,k —— 第 k 种运输方式的第 i 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吨每千米

[kg/(t•km)]。

6.5 使用阶段

耳机产品使用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7）计算：

�′��t� � � � ��t� � ��′�t�t��� � � � � ��t� � ��t�t� � ��′�t���� ……………（7）
式中：

M4,j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使用阶段第 j 种能源或物料的消耗量，单位视能源或

物料种类而定；

CEF4,i,j —— 第 j 种能源或物料的第 i 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视能源或物料种类而定；

D4,j,k —— 第 j 种能源或物料第 k 种运输方式的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TEFi,k —— 第 k 种运输方式的第 i 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吨每千米

[kg/(t•km)]。

6.6 生命末期阶段

耳机产品生命末期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8）计算：

�′��t� � � � ��t� � ��′�t�t��� � � � � ��t� � ��t�t� � ��′�t���� � � � �htht� � ��′ht�t��� …（8）

式中：

M5,j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生命末期处理处置过程第 j 种能源或物料的消耗量，

单位视能源或物料种类而定；

CEF5,i,j —— 第 j种能源或物料的第 i 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视能源或物料种类而定；

D5,j,k —— 第 j种能源或物料第 k种运输方式的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TEFi,k —— 第 k 种运输方式的第 i 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吨每千米

[kg/(t•km)]；
M6,m,j —— 每功能单位（声明单位）生命末期阶段第 m种固体废物第 j种处理处置方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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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焚烧、填埋和回收等）的处理处置量，单位为吨（t）；
CEF6,i,j —— 第 j种处置方式的第 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吨（kg/t）。

7 结果解释

7.1 步骤

耳机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结果解释应包括下列步骤：

a) 根据清单分析和影响评价的计算过程和结果，识别重大问题（可包括生命周期阶段、单元过

程或流）；

b) 开展完整性、一致性和敏感性分析；

c) 出具结论、局限性和建议。

7.2 内容

按照耳机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目的和范围，对产品碳足迹和产品部分碳足迹的量化结果进行解释，包

括以下内容：

——应对产品碳足迹和各阶段碳足迹的说明；

——应详细记录选定的分配程序；

——应分析不确定性，包括取舍准则的应用或范围；

——应说明产品碳足迹研究的局限性；

——宜对重要输入、输出和方法学选择（包括分配程序）进行的敏感性检查，以了解结果的敏感性

和不确定性；

——宜评估替代使用情景对最终结果的影响；

——宜评估不同生命末期阶段情景对最终结果的影响；

——宜评估建议对结果的影响。

8 产品碳足迹报告

耳机产品产品碳足迹报告宜按照附录 C编制。

耳机产品碳足迹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基本情况：

1） 委托方和评价方信息；

2） 报告方信息；

3） 依据的标准；

4） 使用本文件或其他补充要求的参考资料（如有）。

b) 目的:
1) 量化目的（见 4.1）；

2) 预期用途。

c) 范围：

1） 产品描述（见 4.2.1）；

2） 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见 4.2.2）；

3） 系统边界（见 4.2.3）；

4） 取舍准则（见 4.2.3.7）；

5） 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描述，包括对选定的使用阶段和生命末期阶段假设情景的描述（如适用），

生命末期阶段情景对最终结果影响的评价。

d) 清单分析：

1） 数据收集信息，零部件名称符合附录 D的要求；

2） 代表性的时间范围和地理范围；

3） 分配原则与程序（见 5.5）；

4） 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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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影响评价：

1） 影响评价方法；

2） 清单结果与计算；

3） 结果的图示（可选）。

f) 结果解释：

1） 结论和局限性；

2） 披露在产品碳足迹研究决策中所作出的价值选择并说明理由；

3） 范围和修改后的范围（如适用），并说明理由和排除的情况。

g) 产品碳足迹比较，与可比性条款的符合性（见第 9章）。

9 产品碳足迹声明

如需要声明时，应按照 GB/T 24025的要求开展耳机产品碳足迹声明或信息交流，具有同样功能的

产品之间可进行比较。产品碳足迹报告用于比较时，应符合以下条件：

a) 产品类别的定义和描述（例如性能指标、规格参数）相同；

b) 功能单位相同；

c) 产品系统边界等同；

d) 现场数据的收集方法是相同的（包括数据的描述、数据收集、取舍原则、数据质量要求、分

配方法等）；

e) 同种物质的次级数据是相同的（包括获取方式和来源、处理方法等）；

f) 数据计算方法是相同的（包括数据确认、数据计算、分配方法、全球变暖潜势选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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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耳机产品碳足迹量化数据收集表

耳机产品碳足迹量化数据收集表示例见表 A.1。

表 A.1 初级数据收集表示例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所在省份

企业地址

数据统计周期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产品情况

产品产量信息

资源

消耗

原料名称 材料名称 消耗量 单位 运输方式 运输距离（km） 数据来源

扬声器

音膜

钛 kg

铝 kg

...

音圈

铜 kg

铝 kg

...

...

传声器

MEMS

传感器

硅 kg

玻璃纤维 kg

...

ASIC 芯片

砷化镓 kg

磷化镓 kg

...

...

电池

正极
锂 kg

...

负极
石墨 kg

...

...

线缆
绝缘

聚氯乙烯 kg

...

...

...

能源消耗

电 kW•h

柴油 kg

...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二氧化碳 kg

甲烷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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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物或废弃物

处置

数据类型 名称 处置量 单位 处置方式
运输方式与距

离（km）
数据来源

水体污染物

COD kg

Cu kg

...

固体废弃物

废弃 PP 塑料薄膜 kg

废弃瓦楞纸 kg

...

...

注：原料名称和材料名称按产品实际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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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全球变暖潜势值

在碳足迹量化过程中使用的各类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势值，从表 B.1中选取。

表 B.1 部分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势

气体名称 化学分子式 GWP100a（kgCO2e/kg）

二氧化碳 CO2 1

甲烷 CH4 27.9

氧化亚氮 N2O 273

三氟化氮 NF3 17400

六氟化硫 SF6 25200

氢氟碳化物（HFCs）

HFC-23 CHF3 14600

HFC-32 CH2F2 771

HFC-41 CH3F 135

HFC-125 C2HF5 3740

HFC-134 CHF2CHF2 1260

HFC-134a C2H2F4 1530

HFC-143 CH2FCHF2 364

HFC-143a CH3CF3 5810

HFC-152a C2H4F2 164

HFC-227ea C3HF7 3600

HFC-236fa C3H2F6 8690

全氟碳化物（PFCs）

全氟甲烷（四氟甲烷） CF4 7380

全氟乙烷（六氟乙烷） C2F6 12400

全氟丙烷 C3F8 9290

全氟丁烷 C4F10 10000

全氟环丁烷 C4F8 10200

全氟戊烷 C5F12 9220

全氟己烷 C6F14 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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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足迹量化过程中采用生态环境部最新发布的全国电力平均碳足迹因子，参考表 B.2。

表 B.2 2024年全国电力平均碳足迹因子

发电类型 因子（kgCO2e/kWh）

全国 0.5777

燃煤发电 0.9240

燃气发电 0.4503

水力发电 0.0141

核能发电 0.0065

风力发电 0.0324

光伏发电 0.0520

光热发电 0.0312

生物质发电 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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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产品碳足迹报告（模板）

产品碳足迹报告格式模板如下。

产品碳足迹报告（模板）

产 品 名 称 ：

产品规格型号：

生产者名称：

报 告 编 号 ：

出具报告机构：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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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1、生产者信息

生产者名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授权人（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概况：

2、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产品功能：

产品介绍：

产品图片：

3、量化方法

依据标准：

二、量化目的

三、量化范围

1、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

以 为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

2、系统边界

□原料获取阶段 □生产阶段 □运输（交付）阶段 □使用阶段 □生命末期阶段

系统边界见图 1：

图 1 **产品碳足迹量化系统边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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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舍准则

采用的取舍准则以 为依据，具体规则如下：

4、时间范围

年度。

四、清单分析

1、数据来源说明

初级数据： ；

次级数据： 。

2、分配原则与程序

分配依据： ；

分配程序： 。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3、清单结果及计算

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碳排放计算说明见表 1。

表 1 生命周期碳排放清单说明

生命周期阶段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碳足迹（二氧化碳当量/功能单位）

原料获取

生产

运输

（交付）

运
输

仓
储

使用

生命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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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质量评价（可选项）

（填写内容：数据质量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报告使用的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进行评
价，具体评价内容包括数据来源、完整性、数据代表性（时间、技术）和准确性。）

五、影响评价

1、特征化因子选择

（一般选择 IPCC给出的最新 100a全球变暖潜势（GWP）。）

2、产品碳足迹结果计算

六、结果解释

1、结果说明

公司（填写内容：产品生产者的全名）生产的 （填写内容：所评价的产品名

称，每功能单位的产品），从 （填写内容：某生命周期阶段）到 （填写内容：某生

命周期阶段）生命周期碳足迹为 kgCO2e。各生命周期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见表 2 和图

2。

表 2 生命周期各阶段碳排放情况

生命周期阶段 碳足迹（千克二氧化碳当量/功能单位） 百分率（%）

原材料获取

制造

运输（交付）

使用

生命末期

总计

（填写内容：一般以饼状图或是柱形图表示各生命周期阶段的碳排放情况。）

图 2 **各生命周期阶段碳排放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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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设和局限性说明（可选项）

（填写内容：结合量化情况，对范围、数据选择、情景设定等相关的假设和局限进行说
明。）

3、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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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耳机产品零部件名录

表D.1规定了耳机产品碳足迹数据收集的部分零部件名称。

表 D.1 耳机产品零部件名录表

物质名称 英文名称 其他名称

扬声器 Loudspeaker 喇叭

功率放大器 Power Amplifier 功放

传声器 Microphone 麦克风

耳塞 Ear Insert 耳帽

晶体振荡器 Crystal Oscillator 晶振、钟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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